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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辦法 

中華民國 36 年 10 月 15 日第 2 屆評議會第 4 次會議通過 
中華民國 46 年 4 月 3 日第 3 屆評議會第 1 次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54 年 10 月 3 日第 5 屆評議會第 3 次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60 年 11 月 28 日第 7 屆評議會第 3 次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61 年 4 月 30 日第 7 屆評議會臨時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62 年 11 月 24 日第 8 屆評議會第 2 次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79 年 4 月 14 日第 13 屆評議會第 8 次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82 年 10 月 16 日第 15 屆評議會第 1 次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83 年 4 月 9 日第 15 屆評議會第 2 次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88 年 4 月 17 日第 16 屆評議會第 6 次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90 年 4 月 21 日第 17 屆評議會第 4 次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91 年 4 月 20 日第 17 屆評議會第 6 次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14 日第 19 屆評議會第 4 次會議修正 
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18 日第 20 屆評議會第 2 次會議修正（第十二條） 
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8 日第 22 屆評議會第 1 次會議修正（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條） 

第一章 總 則 
第  一  條    本辦法依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之。  
第  二  條    本院院士每二年於院士會議中選舉之，其名額依照本院組織

法第五條及第七條之規定，分為數理科學、工程科學、生命科學、

人文及社會科學四組，每次名額至多四十人，每組名額至多十人。  
第  三  條    為辦理本院院士選舉之預備工作，由評議會組織選舉籌備委

員會。以下列人員組織之。 
一、本院院長、副院長及評議會執行長。 
二、評議會推定屬於本辦法第二條所列四組之評議員，每組

七人至十人。 
選舉籌備委員會以院長為主席，院長因故不能主持時，指定

副院長一人代理之。 
 

第二章 提 名 
第 四 條  本院院士之選舉，依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六條之規定，應先

經各大學、各著有成績之專門學會、研究機關（構）或院士、評

議員五人以上之提名。 
 
第 五 條  各大學、研究機關（構）或著有成績之專門學會，提名院士

候選人時，應以其所包含之學科為範圍。並應先經其最高學術評

審會議通過，檢具會議紀錄，且由首長在院士候選人提名表上簽

名，加蓋機關之印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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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項所指之大學，以經教育部立案者為限。研究機關

（構），以政府設立或立案者為限。 
二、前項所指研究機關（構）之私立者，提名院士候選人時，

須附送各該機關最近三年研究工作概況。 
三、前項所指之專門學會，以在政府立案者為限。於提名院

士候選人時，須附送其組織章程，包括會員資格之規定，

最近三年來之理、監事名單，及最近三年研究，及推進

專門學術工作概況。 
本院院士或評議員提名院士候選人時，由本院院士、評議員

五人為之，其中至少應有三人與所提名者為同一組別。 
第 六 條  凡提名院士候選人時，須依本辦法所附「院士候選人提名表」

之格式填寫，連同有關之著作及其他文件，掛號寄送本院院士選

舉籌備委員會。 
 

第三章 院士候選人資格之審查 
第 七 條  院士候選人提名期限屆滿時，選舉籌備委員會應即初步審查

各方提名是否合於本院組織法第四條院士資格之規定，將其合於

規定者，列為初步名單，註明其合於院士候選資格之根據，連同

有關文件提交評議會。選舉籌備委員會並得聘請有關專家，共同

評鑑被提名人之學術貢獻。 
評議會應開列各組被提名人名單，連同有關資料分別寄送各

組院士，由各組院士對同一組別之被提名人，以通信方式無記名

投同意票。 
凡已提名而未克列入初步名單者，經評議員十人書面提議，

由評議會過半數之可決，得加入初步名單中。 
第 八 條  評議會根據籌備委員會所提之初步名單及評鑑資料，並參考

院士分組所投同意票之結果，依其組別分組審查；並於評議會全

體會中詳加討論，以出席評議員過半數，決定院士候選人。  
第 九 條  院士候選人名單決定後，通知各院士及評議員。  
第  十  條  （刪除） 
第 十一 條    選舉籌備委員會就各組院士所投同意票之結果，按各組候選

人姓氏筆劃開列名單，連同有關資料提出院士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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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選 舉 
第 十二 條    院士會議選舉院士，依下列程序進行： 

一、由數理科學、工程科學、生命科學與人文及社會科學等

四組之院士各別召開分組審議會，並就候選人名單，排

列推薦之優先次序，向院士會議提出之。 
分組審議會於審議時，得按候選人之學科，組成審議小組預

審，並將有關意見及建議提供分組審議會參考。生命科學組可分

為「醫學」及「生物與農業」二個審議小組，人文及社會科學組

可分為「人文」及「社會科學」二個審議小組。如候選人之研究

領域跨越學科，可由有關各組協商成立特別小組審議，並決定由

其中一組列入推薦名單。 
二、院士會議於選舉院士時，應就各組所推薦之候選人名單

及有關資料，對每一候選人加以討論後進行投票。 
三、院士會議得進行多次投票。於各次投票，第一次包括通

信投票，候選人得四組投票人之綜合票數三分之二者當

選。但於綜合投票中，如本組投票數達本組院士人數二

分之一，而候選人得本組票數三分之二者，則得四組綜

合票數之過半數即當選。如本組投票數未達本組院士人

數二分之一，仍須得四組綜合票數三分之二，方為當選。 
第 十三 條  選舉完畢後，院長應將當選院士之名單公告之，並通知當選

院士。 

 

第五章 附 則 
第 十四 條  本辦法得經評議員五人以上之提議，或院士五人以上之建

議，由出席評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修正之。  
第 十五 條  本辦法自本院發布日施行。 
 

 


